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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爱笑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9 年 9 月 29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19 年 9 月 29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北京爱笑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潘瑜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肖宇、梁佳豪 

其他信息：肖宇、梁佳豪是北京爱笑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诉人、原审

被告）员工。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爱阅读（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崔宏智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彭玉龙、武浩茹 

其他信息：彭玉龙、武浩茹是爱阅读（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上诉人、

原审原告）员工。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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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30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传票及本诉原告的民

事起诉状，案由为合伙协议纠纷。本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爱笑公司支付

保底投资款 400 万元；2.要求爱笑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接到上述传票后，公司及时启动应诉程序，并于 2019 年 9 月 29 日提出上

诉申请。2019 年 9 月 29 日，法院受理上诉申请。 

上诉人北京爱笑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爱阅读（北京）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作出的（2019）京 0105 民初 48543 号民事判决书，现提起上诉。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请求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京 0105 民初 48543 号民

事判决书； 

2、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3、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一、涉案投资协议属于联营合同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 2017 年 8 月签订《〈超能学院〉网络剧投资、制作合同》

（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共同投资、制作《超能学院》。约

定甲方作为该剧的录制方，负责该剧拍摄制作工作。乙方按照投资比例分享收益。

同时，合同第 4 条第 4 款（约定的乙方权利），乙方有权派员工全程参与该剧剧

本改编、拍摄、后期制度等工作。 

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投资协议属于具有联营性质的投资合同。 

二、联营合同中，作为联营一方的投资保底条款应认定为无效 

根据《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联营纠纷

解答”）第 4 条第 1 款及第 2 款规定，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通常是指联营一方

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

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

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确认无效；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

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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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

应当确认合同无效。 

即，在联营合同中，无论企业法人是否参与经营，保底条款中企业法人投资

者要求联营体保底收益的约定均属于无效。 

根据《投资协议》第 6 条第 3 款，若因项目亏损或其他原因致使得乙方实际

从本项目收回的资金不足 400 万元的，不足部分甲方在该剧播出完成后 1 个月内

向乙方补足。如本剧一直未播出，甲方应在 2018 年 8 月 15 日前向乙方支付 400

万保底投资款。 

意味着，无论投资项目是否盈利或亏损，被上诉人作为投资者都有 400 万元

的固定回款，该条约定的内容应认定为保底条款。因此，根据《联营纠纷解答》

第 4 条之规定，无需考虑被上诉人是否参与项目经营，及时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

人实为借贷关系，被上诉人作为投资者约定的保底收益条款均应认定为无效条

款。 

 

 

（五）案件进展情况： 

法院已受理上诉申请，目前此案尚未开庭。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8 月 28 日作出的

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被告北京爱笑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爱

阅读（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底投资款 400 万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0440 元，由被告北京爱笑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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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上诉人北京爱笑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爱阅读（北京）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作出的（2019）京 0105 民初 48543 号民事判决书，已提起上诉。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应对本案可能对公司运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案可能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存在赔付 400 万元及负担案件受理费的

可能性。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 0105 民初 48543 号 

（二）我司《民事上诉状》 

 

 

北京爱笑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8 日  


